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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三、改革主要內涵 

　　茲就中共當前「政府」體系幹部改革暨「國家公務員」制度建立等發展

予以歸納如后：

一改革重點

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係承繼其原有幹部體制傳統，並總結其十一屆三

中全會以來幹部人事制度之改革經驗，同時借鑑吸收各國有益經驗與方

法，進行體制上改革，其改革重點如左：

１建立進行公開平等擇優機制：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推動下，其錄用採行公開考試、嚴格考核、擇優錄用之方法，其晉

升亦強調嚴格考核，注重實績，此等規定與計畫經濟下統包統配體制有

本質上的區別，其可確保具一定任職資格的人員進行公開、平等的競爭，

汰劣擇優，強化公務員體系之素質，補充較優質人力。

２建立健全公務員體系新陳代謝機制：鑑於過去幹部體系更新未能制度化

完善化，滋生諸多問題，為期促進組建之公務員體系能具有生機與活力，

乃有力求退休制度的完善與健全，使屆齡人員及時離崗：同時對不同職

務等級建立最高任職年齡制度，以及部分職務實行聘任制，而辭職辭退

制度的發展，更增加更新汰換（出口）管道，此等措施在避免終身任職

或能上不能下之弊，以維護體系之運作能力。

３強化廉政約束機制：公務員制度組建，乃為袪除過去腐敗不正之風，

確立制度化運作常規，特將廉政要求貫穿與體現在公務員的權利義務、紀

律、晉升、考核、獎懲、迴避、輪換等各項規範之中，冀能透過此等制度之



實施與加強監督，俾期有效維護與保障。

４強化勤政保障機制：公務員制度除在義務、紀律等規範中有勤政規定之

外，乃尚有具體措施與制度辦法輔助；諸如：職位分類規定確立崗位責

任，按時按量完成工作，而考核制度在確保任務之完成，其結果應與獎懲

升降、晉級增資結合，以達功過分明，激勵士氣，提高工作效率。

５完善與健全管理法制體系：經由「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之訂頒，使公

務員管理之法律、法規、規章之等級效力排列，以及各項環節規定，逐漸

完善，相互配套，發揮作用。

６採行職位分類管理體制（引進科學管理機制）：中共國家公務員之人

事管理體制為應情勢發展，由以黨為中心的品位制（以行政級別區分）

到兼顧以黨為中心品位制基調原則下採行職位分類，俾推動科學與現代

管理。

７容許人力有限度自由流動：過去人力配置係由國家統籌支配，而國家

公務員制度實施後，則社會主義市場經發展而容許辭職、辭退的人力選擇

與擇業自由，以帶動人員積極性，並確保政府部門人力素質之優化。

８幹部體系分解公務員抽離自主發展：中共過去基於社會主義國家特性

與「建政」過程，而使幹部管理單一化，黨政軍群常混同管理，改革開放

後為切合社會複雜狀況，幹部體系必須合理分解，行政部門幹部必須抽

離，另行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以期能有效管理與運用。

９建立正規化培訓體系：中共為促使國家公務員培訓工作朝向正規化、制

度化、法制化發展，以清除培訓之雜亂無章，乃建立以國家行政系統為主

體之各級幹部院校等培訓機構，俾提升業務處理能力、文化水準等相關知

能。

１○遷調功績化取向規劃：中共為提升政府部門行政效率，激勵工作意願，

以提升生產力，而有考核獎懲、交流培訓、待遇福利等與其業務知能、工作



能力相結合，尤以升遷、降調、調任、轉任等為最，從政治性、革命性向功

績制精神轉化（註十四）。

二與西方文官制度之區別

茲就中共對國家公務員制度建構暨規範，在預設及法制上與西方現代化

文官制度有本質上的分野，其主要有政治性、黨政關係、文官自主性、結構

區隔等層面，茲歸納如表一：

表一：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與西方文官制度本質之區別

項別／內容

／分別

中共對公務員制度基本

要求

與西方文官制度區別比

較

政治傾向 （一）貫徹一個中心

（經濟建設）兩各基本

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

路線。 

（二）明確揭示政治定

向要求。

（一）強調無私奉獻，

不得組織政治團體，以

免為己謀利。 

（二）堅持為民服務宗

旨，亦即須

文官與政府

之關係

（一）中共－體現鮮明

政治性，強調黨的政治

路線與地位，同時堅持

意識形態要求。 

（二）西方－強調文官

「政治中立」，要求文官

不得以文官身分參加黨

派活動，再公務活動

（執行職務）中不得帶

有政治傾向性。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一）中共-不能有自己

的特殊利益、搞特權，是

以不得組織工會或政治

團體，以其全心全力奉

獻服務。 

（二）西方-文官為一單

獨利益集團，其與政府

之關係類同雇員與僱主

之關係，文官所組工會

常為文官利益而與政府

談判，並設有專門機構



廉潔奉公，不貪污、不謀

私利，并接受群眾監督。

調節文官集團與政府之

關係。

政務官與事

務官劃分

（一）將公務員視為一

個整體，無事務官與政

務官之區分，僅有任免

制度與程序的差異。 

（二）黨國一體的運作，

國家公務員與黨機關工

作人員、其他國家機關人

員暨企事業幹部，可透

過一定程序與辦法相互

交流，且經常進行交流。

（一）中共－堅持共產

黨領導下的政治協商、民

主監督體制，反對政治

中立與資產階級體制，

再政治上則強調與黨中

央一致，自覺將黨的路線

方針、政策，認真貫徹執

行，公務員基於其特殊

國情，未區分為政務官

與事務官。 

（二）西方－適應資本

主義社會多黨政治體制

需要，將其文官實施兩

官分途（政務官與事務

官區分），有政治任命

的政務官，有職業化的

常任文官（事務官），

後者特別強調其政治上

應保持中立。

黨政管理關

係

（一）公務員各項管理

制度與堅持黨管幹部原

則一致。 

（二）黨領導之重要體

現，即黨組織部門向各

級國家行政機關推薦幹

部，機關應貫徹黨的幹

部政策，依任免規定辦

（一）中共－公務員制

度為其黨幹部制度重要

組成部分，其各項具體

管理制度係依黨幹部路線

方針、政策制定，同時為

貫徹黨的要求，黨組織

所推薦人才則按職務任

免有關規定，完成法律

上所需手續。 

（二）西方－黨政分離、

公務員應依法管理（僅



理法律上手續。

　

政務官須隨政黨進退）。

制度設計本

質

競爭擇用、功績遷調、科

學管理與政權本質、意識

形態、共黨地位結合，政

治要求維持，而具體策

略可變的運作。

二背景 

１中共－社會主義社會，

在其意識形態下，強調

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

作制。

２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在其意識形態下強調功

績制與開放性，在政治

運作層面則強調兩黨政

治等方式，以期政黨競

爭輪流執政，為維持政

局穩定性，而有「中立

性」要求。

（二）本質

１西方－公平開放、自由

競爭、功績制前提下：亦

注意人力計畫配置。

２中共－計畫分配（統

支統配）、黨的主導性前

提下，視需要亦擇用競



爭功績制，提升效率與

生產力。

　 　 　

　 　 　

　 　 　

資料來源：全志敏：國家公務員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

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刷），第二一頁至第二二頁。

說明:

一、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基本原則為：公平競爭、功績制、依法管理與黨管

幹部，與前述本質及運作密切關聯，須併同考量，始克掌握其特質。

二、黨的角色與支配主導轉化為中共制度預設之最重要變數，而意識形態

亦為制度建構之基礎。

（三）制度具體變革（發展）比較：就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建立前後作

一概括原則性的比較分析，以了解其制度變革及精神，並歸納如表二所

示，俾掌握其變革動向，茲歸納如表二：

表二：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建立前後比較分析

項別

／內

涵／

比較

國家公務員制度建

立前

國家公務員制度建立後

改革要求與重點 分析

制度

建構

前提

（一）力求貫徹社

會主義改造興計畫

經濟路線需要，在

特殊極權體制與

「建」過程中，以

（一）貫徹一個中

心（經濟建設）兩

個基本點（堅持四

項基本原則與改革

開放的基本路

（一）中共為因應

改革開放政策所帶

來的經社政治情勢

變化，必須強化政

府職能與運作活力，



黨為中心的黨政合

一　以黨代政等一

元化、集中化管理

模式確立，形成人

事建構的中心。 

（二）制度設計著

重政治動員，而非

穩定性、常規化。

線。） 

（二）配合社會主

義市場　經濟與現

代化建設之發展，

實現對人員科學管

理，確保其優化、

廉潔，提高行政效

能。

（三）運作要求

１．堅持為人民服

務之宗旨與德才兼

備的用人標準。

２．貫徹公開、平

等、競爭、擇優原則

俾提高人員工作積

極性與生產力，同

時為鞏固政權基礎，

而有意識形態的堅

持。 

（二）「國家公務

員暫行條列」（以

下簡稱條列）第一

條、第二條。

人事

法制

（一）僅有各項人

事法律、法規、而

無總體性規範，常

與黨政軍群幹部管

理混同運用。

（二）黨常直接介

入運作或指揮管理，

黨相關文件及規定，

具有重要作用。

（一）除憲法、組

織法及選舉法有所

規定外，並訂頒

「國家公務員暫行

條列」作為整體性

規範基礎。 

二黨雖仍具主導性

作用，惟必須透過

法制程序執行或實

踐。

（一）中共法制體

系在文革期間嚴重

破壞（中共自謂為

動亂時期），迨改

革開放政策推動後

始逐步恢復，並獲

得發展，而文革慘

痛教訓更為其制度

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中共人事法

制的肇建，自始即

具強烈社會主義國

家之色彩，意識形



態與共產黨介入運

作具有相當重要地

位，目前隨社會主

義現代化發展，必

須著重制度化，並

完善相關配備法規。

 

（三）一九九三年

所訂頒之「條例」正

是其制度化、法治

化運作重要表徵。

運作

權限

配置

（一）中央與地方

國家行政機關幹部

採一元化、集中化

管理，黨具有支配

性、全面領導性地

位。 

（二）黨政關係原

為重要變數，其展

現黨政合一，由黨

主導控制。

（一）原則上雖採

一元化、集中化管

理模式，惟因權力

下放與制度化發展，

暨各地個別差異，

分權化、彈性化已

有相當程度的進展。

 

（二）黨僅進行政

治領導與推薦人選，

惟仍須經由法定程

序進行。

國家公務員制度之

抽離發展，有助行

政管理之健全發展，

以及政府效能、運

作活力之提升，惟

鑑於體系規模之龐

大、成員之眾多，

彈性、多元、分權管

理仍待強化，以切

合各地與不同形態

機構之需要。

管理

機構

經常改變，甚或由

黨組織部門直接介

入或進行管理（黨

政部門常會同發布，

或由黨部門自行發

布），文革期間一

度裁撤移中共中央

組織部辦理，迨改

革開放後始恢復。

（一）一九八八年

四月國務院組建人

事部，俾推動國家

公務員制度。 

二國務院各部門設

人事司（局）、地

方縣級以上國家行

政機關亦設有人事

機構。

（一）中共十三大

之後，為推動國家

公務員制度，並能

依法管理，而有人

事部等各級人事機

構之設置運作。 

二「條例」第八十五

條。



行為

規範

一權利義務及相關

行為要求雖有若干

個別規定，惟因限

於政治情勢與環境，

並未能有效執行，

加以制度不健全，

無法建立符合現代

化社會需要的行為

規範。 

二政治活動要求，

係以黨政策與路線

為中心，無具體化、

制度化規範。

（三）文革期間造

成規範制度混亂，

運作的不穩定、效

率低落、成員素質

偏低，迨改革開放

時期，為適應現代

化社會的需要，始

予以制度界定。

一義務權利明確界

定，並予法制化規

範 

二強調政治傾向，

以及政治理論培訓

與申訴控告。

三重視迴避制度與

反腐敗鬥爭，同時

要加強精神文明建

設

（四）反對結社，

以免為己謀利。

一為適應國情、發

展需要而訂定，其

從社會主義意識形

態立場出發，強調

精神文明建設，確

立人員行為常規，

俾資遵循。 

二「條例」第二章第

六條至第七條」，

第十二章（第六十

一條至第六十三

條）等。

　

　

甄補

錄用

（一）計畫分配交

流-在一元化、交流

化、集中化方式統

籌分配調派。 

（二）強調政治素

質與成分，以及道

德品質要求。

（一）由計畫分配

到多渠道發展（以

考試考核為主，委

任、聘用外尚有安

置、轉任、計畫分

配等方式）。 

（二）入口管道半

開放發展，公平公

（一）考試範圍僅

限基層職務，中上

層則可透過交流制

度轉調。 

（二）政治考核、

照顧少數民族、特

殊人員錄用簡化程



開競爭擇優方式引

進。

序、軍人轉幹等為

期錄用特殊規定。

三「條例」第四章

（第十三條至第十

九條）等規定。

任免 一強調政治路線與

革命性，同時結合

群眾路線要求，由

於政治情勢與建政

過程影響未能制度

化發展。 

二改革開放後，始

採行幹部四化、德

才兼備、任人唯賢

路線，黨的領導與

管理後全面性到宏

觀管理。

一確立制度化、依

法任免走向，在維

持意識形態與黨地

位前提下，已能朝

功績化、法定程序

進行。　 

二任免條件、種類

的明定。

一任免遷調與政治

定向仍密切相關，

其顯現特色在於黨

地位、路線與方針

之推動與遵循。 

二人員可從黨、企

事業單位調人任職。

三兼職有特別規定

與限制。

四「條例」精神暨其

第九章具體規定

（第四十五條至第

五十四條）等即是。

遷調

調交

流

一國家所有機關、

社會組織、軍隊、

企事業單位人員均

可相互調任；而轉

任則按統一計畫調

配，文革期間因動

盪而處於不穩定狀

態，至輪換制度亦

同。 

二行政幹部遷調，

一經由制度化規範，

依程序進行，以兼

顧業務、職務與人

員需要。 

二不僅在國家行政

機關內部遷調，亦

可與黨、企、事業

單位交流轉調，惟

一升降遷調、交流

涉及職務變更、職

責變動、職位所處

結構變動，與人員

權利義務密切相關，

須與考核結果結合，

並按規章制度辦理，

依法進行。 

二遷調交流功績化、

制度化發展，有助



受黨政不分、黨的

干預、指派居主導

地位，同時法制不

足，充斥人治、神

秘主義色彩。

必須透過一定程序

與制度進行。

三調任（體系間）、

轉任（體系內）、

輪換（職務間）之

實施，須有相應職

缺。

四職務升降以德才

兼備、任人唯賢及

工作實績為標準，

並在職數限額內進

行，宜強調經歷及

逐級升遷。

人力有效運用，並

提高工作積極性。

三「條例」第十一章

（第五十五條至第

六十條）、第八章

（第三十八條至第

四十四條）。

培訓 隨政治路線與運動

而起伏搖擺： 

（一）建政初期逐

漸形成以黨校、幹

校為中心的培訓網

路，迨一七五七年

返右派鬥爭後一連

串政治運動而中斷，

而一九六六年文革

後，幹部正常培訓

工作停頓，代之以

（一）建立常規化、

制度化培訓體系，

並與任職晉升結合，

組建格及行政學院

承擔此職責。 

（二）要求－社經

發展職位要求、計

劃進行。

（三）原則－理論

聯繫實際、學用一

制、按需施教、講

（一）改革開放政

策後，黨與國家政

策重點轉移，強調

幹部四化，培訓工

作相形重要，其內

容趨向務實，除政

治理論學習外，政

策法律、行政管理、

專業等知識均予納

入，以其應用實踐，

轉化為生產力。

二「條例」第十章

（第五十一條至第

五十四條）。



「勞動鍛鍊」為主

要內容的五七幹校。

（二）十一屆三中

全會以後，為確保

社會主義四個現代

化之實現，而有幹

部四化要求，培訓

工作逐步恢復與發

展。

求實效。（四）種

類－職前、晉升、

專門業務、在職更

新等培訓。

（五）機構－國家

行政學院等。

（六）培訓與任職

晉升結合。

考核 （一）中共幹部考

核，從黨幹部考核

工作發展而來，強

調政治立場、觀點

作風、掌握政策、

遵守紀律、聯繫群

眾、學習態度等，

重視政治思想（忠

誠）、工作能力與

表現，考核則由領

導與群眾結合。

（二）十一屆三中

全會後則從文革混

亂中逐漸重建發展，

形成現行制度。

明確規定考核內容、

原則、約序與結果，

暨其運用。 

一內容－德、勤、能

績。

二原則－客觀公正、

領導與群眾結合、

平時與定期考核結

合。

（三）年度考核－

以平時考核為基礎，

主管應有所屬表現

紀錄（健全紀錄制

度）

１權限機構－行政

一健全考核制度在

提供獎懲、升降遷

調（職務、級別）

工資、培訓、辭退之

客觀依據，以選拔

優秀人才，激勵人

員工作意願。 

二「條例」第五章第

二十條至第二十六

條）。

　



機關、考核委員會、

考核小組、部門負

責人。

２程序－個人總結、

聽取意見、審核確

定等次、民意測驗

（民主評議）。

３結果－定性定量

兼顧，評語外，分

優秀、稱職、不稱

職三等級。

獎懲 一獎懲紀律雖有規

定，惟因政治運動

頻仍與文革動盪，

不是不能貫徹，即

予中斷。 

二黨紀律與國家幹

部紀律，常混同運

用，未能釐清。　

三改革開放後，逐

步恢復發展，並予

強化。

一明確規定獎懲紀

律之條件、種類、

方式、權限、機構

與程序。 

二原則：公正、獎

懲、結合、慎重、及

時、精神物質結合、

社會效果。

三條件：有詳細列

舉（如忠於職守、

守紀廉潔奉公、發

明創造、維護公產、

防損失等）。

一保證國家公務員

獎懲工作應按國家

法律進行，亦即應

有法可依，依法進

行。 

二獎懲原則、條件、

程序等以法律規章

形式規範，以期固

定化、制度化，有

利公正性、穩定性

運作，並便於群眾

監督，更能發揮激

勵監督作用，強化

行政運作，有效規



四種類：獎勵分嘉

獎、記三等功、二

等功、一等功、授

予榮譽稱號；紀律

（行政處分）分警

告、記過、記大過、

降級、撤職、開除。

範人員行為。

三「條例」第六章（

第二十七條至第三

十條）、第七章

（第三十一條至第

三十七條）等。

薪俸

福利

一工資－採按勞分

配（取酬）原則，

其制度則有變遷，

惟實質上「大鍋

飯」平均主義仍然

普遍存在。 

二保險－有生育、

公費醫療、疾病

（病假期間）、傷

殘、死亡等待遇，

均分別規定，尚無

完整性規範。

（三）福利－假期

（節假、年休假、

探親假、事假）、

生活困難補助、暨

地區、房租等其他

補助。

一依按勞分配原則，

實施職級王資制（

職務、級別、基礎、

工齡），另有地區

及其他津貼。 

二保險、福利制度

仍處發展階段，過

去相關規定仍然援

用或補充，採按需

分配原則及量能負

擔運作。

一除工資制度已納

入「條例」作常規化

制度化規範外，餘

仍待制度化發展與

完善。 

二涉及政府經費負

擔及公務員規模、

地區差異、職務特

性，難做有效改善

與平衡運作。

（三）「條例」第十

三章（第六十四條

至第七十條）。

退休 （一）雖有退休、

退職制度之發展，

（一）退休制度具

體化，其申請條件、

（一）「條例」第十

五章（第七十八條



惟因政治運動、文

革影響，並未能有

效實施，形成職務

終身制，影響政府

體系之代謝更新。 

（二）改革開放後，

退休制度重作規定，

另採離休、退職制

度（離休係指「建

國」老幹部之優

遇）。

生活待遇、財源有

規定。 

（二）退休規定包

含：一般退休（年

齡、工作能力喪

失）、提前退休

（年齡、工齡）等，

均須依程序辦法與

批准。

三退休待遇：有物

質待遇的退休金

（養老保險金）、

物價補貼、其他待

遇（退休補助費、

安家補助費、住房

補貼、生活補貼、

公費醫療），另尚

有政治待遇。

至第八十條）。 

（二）確立國家公

務員退休的物質保

障制度，以期能安

度晚年，並解決人

力交替更新問題；

目前納入「條例」規

範，係其退休法律

化、制度化的重要

體現，使老有所終，

免於後顧之憂，有

利人力更新與素質

優化。

辭職

辭退

一在社會主義意識

形態及計畫經濟體

制下，人員不僅沒

有擇業自由，機關

亦無汰換機制，國

家幹部形同鐵飯碗，

能進不能出，能上

不能下。

（二）十一屆三中

全會後，為提高人

員積極性與人力合

一辭職（人員意

願）－職務關係消

滅－屬「擇業自

由」，有利社會總

體人力資源之流動

與調整；其程序主

要有書面申請、報

送任免機關、審批、

批准後離職，惟此

權利仍有若干限制。

 

一「條例」第十四章

（第七十一條至第

七十七條）。 

二辭職辭退制度有

利人力流動與靈活

性，並將擇業自由、

積極創造、競爭擇

優、獎優汰劣等予



理運用、流動，且

為因應社會形勢、

市場經濟發展，必

須採行雙向選擇，

辭職辭退制度形成。

（二）辭退（機關

行政行為）－解除

職務－依法定程序

與管理權限辦理，

以促進人力結構優

化、代謝與流動，

確保素質水平，提

升行政效能。

以法制化規範，期

能在穩定中發展。

　

人事

體制

採行以黨為中心畫

一性之特殊品位制，

無分黨政軍群均以

行政級別畫線，確

認其身分地位。

在原有以黨為中心

特殊品位制基調下，

借鑑西方管理經驗，

採行職位分類制，

即以黨為中心之特

殊折衷制。

（一）因應現代化

發展、業務知能需

求，而人作科學分

類，以免過去幹部

範圍廣泛、籠統，

暨一體性、齊一性

適用之弊端。 

（二）「條例」第三

章（第八條至第十

二條）等有關規定。

（三）相當政務性

職務亦列入級別範

圍規範

綜合

分析

一、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之建立與改革，係屬改革開放政

策之一環，屬工具性層次的改革，而非價值性層次的變

革。 

二、黨政分開之推動，實質上為黨政分工，共產黨仍居主

導地位，惟由全面主導到政治領導，政府部門管理已漸

由黨國一體的一元化管理模式分解而出，從而強調高效



廉能與優化素質。

三、人事制度改革模式的建構，在結合「有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與「西方科學管理有益經驗」，因此共產黨地位、意

識形態堅持為其國家公務員制度運作之主要特色。

四、改革核心在於人事管理法制化、常規化、功績化與穩定

化，以配合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建設之需求。

資料來源：

一、洪雲霖：中共公職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之研究（一九八九－一九四）－

兼論其國家公務員制度之建立與發展（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八十

三年十一月初級）。

二、曹毓敏、李如海主編：《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問答（北京，人民日報

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北京一刷）。

三、熊文釗：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簡明讀本（北京，中國政法大學版社，

一九九三年八月一版）。

說明：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原有幹部制度設計，不僅在建構運作取向有

異，而且範圍亦不相同，國家公務員僅以國家行政機關之原有幹部為限，

其餘並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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